
立法會 CB(1)1012/98-99(04)號文件  
 

立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跟進與新機場啟用有關的專責委員會報告、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及  
申訴專員調查報告摘要所提出的結論及建議  

 
1999 年 2 月 26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要求提供一覽表，就與

新機場啟用有關的 3 份調查報告的結論及建議，開列須予跟進的事項。為

此，業已擬備下開文件，供議員參考：  
 
附件 A 跟進專責委員會報告第 7 及 8 章所提出的結論及建議的方案  
 
附件 B 專責委員會報告第 7 及 8 章所提出的結論及建議的摘要  
 
附件 C 跟進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第十八章所提出的總結及建議的方案  
 
附件 D 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第十八章所提出的總結及建議的摘要  
 
附件 E 跟進申訴專員調查報告摘要第十五及十六章所提出的結論及建

議的方案  
 
附件 F 申訴專員調查報告摘要第十五及十六章所提出的結論及建議的

摘要  
 
 
 
立法會秘書處  
1999 年 3 月 16 日  



附件 A 
 

立法會調查赤角新香港國際機場自 1998 年 7 月 6 日  
開始運作時所出現的問題的原委及有關事宜  

專責委員會報告  
 

有關跟進專責委員會報告第 7 章及第 8 章  
所載的結論及建議方面的建議  

 
立法會秘  報告的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書處擬備

的摘要的

項目編號  

段落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

員工  

規劃、地

政及工程  
民政

7-A 7.2 至 7.18 機策會的責任所在  -   -  -  
 
 

7-A1 7.19 至 7.25 政務司司長兼機策會

主席陳方安生女士的

責任所在  

-   -  -  

7-A2 7.26 至 7.34 工務局局長鄺漢生先

生的責任所在  
-   -  -  

7-A3 7.35 至 7.38 新機場工程統籌署前

署長林中麟先生的責

任所在  

-   -  -  

7-A4 7.39 至 7.48 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署

長郭家強先生的責任

所在  

-   -  -  

7-A5 7.52 民航處前處長施高理

先生的責任所在  
-   -  -  

7-B 7.53 至 7.70 機管局董事會的責任

所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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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秘  報告的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書處擬備

的摘要的

項目編號  

段落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

員工  

規劃、地

政及工程  
民政

7-B1 7.71 至 7.74 機管局主席黃保欣先

生的責任所在  
 -  -  -  

7-B2 7.75 至 7.77 機管局副主席盧重興

先生的責任所在  
 -  -  -  

7-C 7.78 至 7.87 機管局管理層的責任

所在  
 -  -  -  

7-C1 7.88 至 7.98 機管局前行政總監董

誠亨博士的責任所在
 -  -  -  

7-C2 7.99 至

7.104 
機管局前副行政總監

林中麟先生的責任所

在  

 -  -  -  

7-C3 7.105 至

7.117 
機管局前項目工程總

監柯家威先生的責任

所在  

 -  -  -  

7-C4 7.118 至

7.127 
機管局前機場管理總

監韓義德先生的責任

所在  

 -  -  -  

7-C5 7.128 至

7.135 
機管局前資訊科技部

主管陳達志先生的責

任所在  

 -  -  -  

7-C6 7.136 至

7.148 
機管局項目工程科機

電工程項目經理徐景

祥先生的責任所在  

 -  -  -  

8(1)  8.4 至 8.5 執行當局的監管組織

必須獲賦予與其職責

相稱的權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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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秘  報告的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書處擬備

的摘要的

項目編號  

段落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

員工  

規劃、地

政及工程  
民政

8(2) 8.6 至 8.7 不應削弱監管組織的

權力  
 -  -   

8(3)  8.8 應只委任願意付出時

間及努力工作的能勝

任人士出任執行當局

監管組織的成員  

-  -  -   

8(4)  8.9 工程展開時便須清楚

知道使用者的要求，

並應規定在一個期限

後不可再作更改  

 -   -  

8(5)  8.10 至 8.11 大型基建設施工程計

劃的監察組織主管應

由專業人士擔任  

-  -   -  

8(6)  8.12 至 8.13 避免在同一機構內開

設太多職能和責任重

疊的委員會  

 -   -  

8(7)  8.14 至 8.16 應妥善擬備、研究及

跟進進度報告  
 -   -  

8(8)  8.17 至 8.18 應詳細記錄任何機構

所作的決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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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秘  報告的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書處擬備

的摘要的

項目編號  

段落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

員工  

規劃、地

政及工程  
民政

8(9) 8.19 大規模及複雜的工程

項目發展應由具相關

經驗的人員管理  

-  -   -  

8(10) 8.20 應協調商業夥伴的工

作  
 -   -  

8(11) 8.21 至 8.24 應在批出有關的合約

前訂定完工日期  
 -   -  

8(12) 8.25 至 8.27 必須就所有大規模或

複雜的運作進行風險

評估及訂定應變計劃

 -   -  

8(13) 8.28 至 8.29 認識資訊科技的重要

性  
 -   -  

8(14) 8.30 至 8.31 預留充分時間測試和

測調涉及嶄新及先進

科技的系統  

 -   -  

8(15) 8.32 至 8.33 政府應在規劃工程時

認識到考慮公眾意見

的重要性  

   -  

 
 
備註：  
 
此份文件僅就跟進立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所載的結論及建議方面提出建
議，至於應跟進的主題及應採取的行動，則需由個別的事務委員會自行決
定。  



附件 B 
 

立法會調查赤角新香港國際機場自 1998 年 7 月 6 日  
開始運作時所出現的問題的原委及有關事宜  

專責委員會報告  
 

 
 
 
 
 
 
 
 
 
 
 
 
 
 

結論及建議的摘要  
（報告第 7 及 8 章）  

 
 
 
 
 
 
 
 
 
 
 
 
 
 

立法會秘書處  
199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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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  責任所在  
 
 
專責委員會的結論  
（報告第 7.1 段）  
 
(1) 機場啟用日出現的問題，有大部分顯然是可以預見的。  
 
(2) 在啟用日，新機場的運作在整體上並未準備就緒。  
 
(3) 尤其是嚴重影響新機場在 1998 年 7 月 6 日順利及有效率地運作的兩

個關鍵項目問題，亦即是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及空運貨站公司的問題，

並非是在運作初期必然會出現的小毛病，而是在機場啟用日這些項目

仍未準備就緒。  
 
(4) 各個主要機構，即機場發展策劃委員會（機策會）、機場管理局（機

管局）董事會、機管局管理層及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空運貨站公

司），以及該等機構的部分要員，應對機場啟用日出現的混亂情況負

上不同程度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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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機構及要員的責任  
（報告第 7.2 至 7.155 段）  
 
A. 機策會  
 
B. 機管局董事會  
 
C. 機管局管理層  
 
D. 空運貨站公司  
 
A. 機策會  
 （報告第 7.2 至 7.18 段）  
 

(1) 經過特別審慎考慮，務求維持原本訂定的標準，機策會主席決

定押後 4 月的啟用日期。然而，在作出以 1998 年 7 月 6 日作為

機場啟用日的決定上，機策會顯然並無持有同樣的嚴謹審慎態

度。  
 
(2) 在決定 7 月的機場啟用日期後，機策會的警覺性便鬆懈下來。

對於其顧問根據觀察實際發展情況後提出的警告，最明顯的是

新機場工程統籌署工程顧問經理在《每周情況報告》中提出的

警告，機策會一概不予重視或置之不理，而接受機管局管理層

的意見。  
 
(3) 機策會深知機管局管理層管理不善，亦知道由於機管局行政總

監領導能力軟弱，管理方式欠佳，以及機管局項目工程總監性

格專橫和機管局機場管理總監唯命是從的作風，從而引致的各

項問題。機策會清楚這些問題所構成的威脅，但卻沒有採取有

效行動。  
 

在這方面，雖然機策會聲稱無權直接管轄機管局管理層，但由

於政府是機管局的唯一股東，可以透過機管局董事會及任職董

事會成員的政府官員，發揮相當影響力。然而，機策會沒有盡

量發揮這種影響力。舉例來說，機策會並沒有對機管局行政總

監採取任何行動。  
 
(4) 在航班資料顯示系統的問題上，機策會顯然不夠小心謹慎。只

有少數成員意識到各個系統的複雜及精密程度、出錯的可能性

及充分測試與培訓的重要性，以及此點可能會對機場的運作造

成的重大影響。  
 
(5) 機策會的地位雖然舉足輕重，亦有資源可供運用，但機策會未

能全面履行本身的職責，確定機場在啟用日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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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政務司司長兼機策會主席陳方安生女士  
（報告第 7.19 至 7.25 段）  

 
(1) 機策會主席似乎很容易便相信機管局管理層的意見，她其實應

該更加盡力要求機場在啟用日安全、順利及有效率地運作。  
 
(2) 陳方安生女士本人肩負著一項非常獨特的責任，因為只有她知

道如果在 1998 年 7 月 6 日之前有絲毫跡象顯示機場在啟用當日

未能應付旅客或貨物方面的流量，政府一定會毫不猶豫把機場

的啟用日期押後。因此，她個人便要負責監察有否出現她所指

的跡象，並作出跟進調查，以評估會否導致嚴重問題。雖然在

機場啟用日之前，她不可能看不到已經有很多跡象顯示有問題

存在，但她沒有這樣做。  
 
(3) 在決定以 7 月作為機場的啟用日期之前，機策會主席未能領導

機策會全面地評估新機場能否準備就緒，而在作出此決定後，

又未能確保機策會認真考慮所有有可能令機場啟用日期須要押

後的不利跡象，因此，她始終要負上責任。  
 
A2. 工務局局長鄺漢生先生  

（報告第 7.26 至 7.34 段）  
 

作為機場工程的統籌者及機策會與機管局董事會的專業顧問，工務局

局長並沒有履行其應有的職能。  
 
A3. 新機場工程統籌署前署長林中麟先生（任期由 1993 年 3 月 22 日至 1998

年 1 月 4 日）  
（報告第 7.35 至 7.38 段）  

 
林中麟先生身為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署長，並未充分履行監察的職能。

他對新機場工程的進度所涉及的危機沒有充分提高警覺，亦沒有充分提醒

機策會。  
 
A4. 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署長郭家強先生（任期由 1998 年 1 月 5 日開始）  

（報告第 7.39 至 7.48 段）  
 

郭家強先生一直錯誤理解他身為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署長所擔當的角

色。他對於監察新機場工程進度及發揮示警作用所須做的工作似乎認識淺

薄，因此專責委員會認為他是失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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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民航處處長施高理先生（任期至 1998 年 10 月 5 日）  
（報告第 7.52 段）  

 
在飛機噪音的問題上，施高理先生必須負上責任。他自從在 1996 年 1

月出任民航處處長後，一直沒有意識到飛機噪音對那些在新的飛機航道範

圍下居住及工作的人士所造成的影響。若他能夠更加顧及市民的感受，便

應採取必需的措施，進行諮詢工作，預先提醒可能受影響的地區的居民，

以及確保在機場啟用日之前已採取所有必需的措施，以期減低飛機噪音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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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機管局董事會  
 （報告第 7.53 至 7.70 段）  
 

(1) 機管局管理層顯然存在問題，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機管局董

事會並沒有採取有效措施，以改善情況。舉例來說，機管局董

事會曾考慮撤換董誠亨博士，但最終決定不這樣做。  
 
(2) 雖然機管局董事會察覺到管理層的問題，但仍相信管理層的保

證，認為機場可在 4 月準備就緒，啟用運作，因而向機策會作

出有關的建議。機管局董事會向機策會作出如此冒險的建議，

應為此承擔責任。  
 
(3) 機管局董事會設立了多個委員會，定期監察機場運作就緒的進

度。此外，亦成立了多個專責小組、工作小組及督導委員會，

負責就機場運作就緒的某些特定事宜，進行監察。然而，該等

委員會數目眾多，似乎引起混亂。舉例而言，航班資料顯示系

統的進度由董事會及數個委員會負責監察，但他們在此項工作

上分別擔當的角色，卻沒有清楚界定。結果，這議題在不同的

報告中均有論及，亦在不同的會議席上予以討論，但沒有人清

楚知道究竟應採取甚麼行動，以及各人的職責為何。  
 

(4) 機管局董事會未能確保新機場在機場啟用日準備就緒，可安

全、順利及有效率地運作。  
 
B1. 機管局主席黃保欣先生  
 （報告 7.71 至 7.74 段）  
 

黃先生身為機管局主席，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督導機管局管理層，反之

更受人擺佈，以致他本人及機管局董事會被誤導，以為新機場已準備就緒，

可於 1998 年 4 月及 7 月啟用，黃先生應對此承擔責任。  
 
B2. 機管局副主席盧重興先生  
 （報告第 7.75 至 7.77 段）  
 

在 1998 年內，直至機場啟用日的期間，董事會半數的會議由盧先生

主持。由於盧先生與機管局主席共同行使領導權，因此他亦需同樣承擔責

任。對於機管局董事會沒有採取有效行動督導機管局管理層，以確保新機

場在機場啟用日可安全、順利及有效率地運作，他亦應與機管局主席共同

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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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機管局管理層  
 （報告第 7.78 至 7.87 段）  
 

對於機場啟用日的大混亂，機管局管理層須承擔最大及最直接的責

任。  
 

(1) 機管局管理層對該項工程管理不善。出現管理不善的情況，主

要應關乎機管局管理層的組織架構、機管局行政總監的管理作

風，以及主要人員的個性。  
 
(2) 機管局管理層經常誤導機管局董事會及機策會，向他們隱瞞真

相及全面的情況。機管局管理層向機策會及機管局董事會提供

的文件內容含糊不清，並提出種種保證及寄望，營造出一片光

明的景象，而非提出具體事實。  
 
(3) 關於空運貨站公司方面，雖然專責委員會不認為機策會可單靠

機管局管理層的保證，便能確保其專營公司可於機場啟用日準

備就緒，但主要的責任必須由機管局承擔。機管局管理層知悉

空運貨站公司所出現的延誤及問題，但卻寧願不予加強監督，

因此必須承擔所引致的後果。  
 
C1. 機管局行政總監董誠亨博士（任期至 1998 年 11 月 30 日）  
 （報告第 7.88 至 7.98 段）  
 

機管局董事會的主席及委員並非機管局的全職人員，而董誠亨博士沒

有履行向機管局董事會提供全面支援的職責。此外，他亦沒有發揮領導的

作用，領導機管局管理層履行其職責。他往往在報告內採用正面及樂觀的

詞句，粉飾新機場建造過程中出現的延誤及問題，且沒有提供所有的實情

及必需的資料，機管局董事會及機策會因而受到誤導。  
 
C2. 機管局副行政總監林中麟先生（任期由 1998 年 1 月 5 日至 11 月 30

日）  
 （報告第 7.99 至 7.104 段）  
 

(1) 雖然林先生是機管局第二號領導人物，負責管轄機場管理科，

但他並沒有根據已知的問題，就啟用新機場進行徹底的風險評

估。此外，他亦應確保制訂全面的應變計劃，處理機場啟用日

可能發生的問題，而並非僅作出變通安排。  
 
(2) 就各項設備及系統出現的問題，特別是航班資料顯示系統的問

題，對新機場在啟用日能否安全、順利及有效運作方面所產生

的影響，林先生應該有所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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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機管局項目工程總監柯家威先生（任期至 1998 年 12 月）  
 （報告第 7.105 至 7.117 段）  
 

在機管局管理層中，機管局項目工程總監柯家威先生承擔的責任最為

重大，因為項目工程科不僅負責建築工程，更負責系統的設計及研製。他

亦負責監察空運貨站公司的進度。柯家威先生欠佳的工程管理表現、不願

與他人合作，個性又專橫傲慢，令機管局內部未能發揮合作精神，此外，

他向機管局董事會及機策會提供不正確及具誤導性的資料，這些是導致出

現問題其中數項主要原因。新機場不僅是由建築工程組成，還包括內裏的

設施。若只顧完成建築工程而不管內部設施是否妥善，這種做法對新機場

工程實無裨益。柯家威先生並不勝任項目工程總監一職。  
 
C4. 機管局機場管理總監韓義德先生  
 （報告第 7.118 至 7.127 段）  
 

韓義德先生身為機管局機場管理總監，表現極其令人失望。順利及有

效率地運作是機場運作就緒計劃的重心所在，而韓義德先生對此須承擔最

直接的責任；可是他沒有採取任何行動，確保能夠恰當地履行本身的職責。

就新機場在啟用日出現的混亂而言，他需承擔的責任不輕於機管局項目工

程總監。韓義德先生並不勝任此職。  
 
C5. 資訊科技部主管陳達志先生  
 （報告第 7.128 至 7.135 段）  
 

陳達志先生的表現有負其所代表的機場管理科所託。他沒有及時向機

管局提出意見及警告，特別是沒有向機場管理科提及不按照標準程序測試

航班資料顯示系統的風險。在意見不獲接納時，他明知會出現風險，亦就

此作罷。他沒有顯示出他具備資訊科技部主管所需的才能。  
 
C6. 機管局項目工程科機電工程項目經理徐景祥先生  
 （報告第 7.136 至 7.148 段）  
 

徐先生負責多份對新機場的運作十分重要的系統合約。專責委員會對

徐先生處理轄下工程的方式，大有意見。他與機管局項目工程總監柯家威

先生緊密合作，他應承擔的責任，與柯家威先生同樣重大。  
 

(1) 合約 381（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徐先生不僅需就管理不善承擔

責任，他更在製訂航班資料顯示系統方面，作出多項專責委員

會認為屬於錯誤的關鍵性決定。最嚴重的錯誤，便是在 1997 年

12 月初決定取消在廠驗收測試。徐先生其後向機管局董事會表

示，在廠驗收測試將與工地驗收測試合併進行，試圖藉此減輕

是項決定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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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合約 382（廣播系統），該系統在機場啟用日並未準備就緒。 
 

(3) 徐先生和柯家威先生應一起對有關合約 383（電話系統）及合約

396（進出監控系統）的問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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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空運貨站公司  
 （報告第 7.151 至 7.155 段）  
 

在機場啟用當日至 1998 年 8 月 24 日這段期間，空運貨站公司最初暫

停服務，其後局部提供航空貨運服務。專責委員會認為，該公司在此事上

應負上大部分責任。空運貨站公司在判斷超級一號貨站是否可以準備就緒

在 7 月投入服務時，嚴重失誤。該公司向政府及機管局保證會準備妥當在

機場啟用日投入服務，令政府和機管局有錯誤的安全感。空運貨站公司有

負眾望，亦令香港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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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  應汲取的教訓  
 
 
第 1 至 15 項教訓  
（報告第 8.4 至 8.33 段）  
 
(1) 執行當局的監管組織必須獲賦予與其職責相稱的權力  
 

若某個管理局的主席並非同時是行政總監，正如機管局的情況一樣，

則董事會應獲賦予聘用或解僱職員的絕對權力，特別是管理局內最高

層的職員。  
 
(2) 不應削弱監管組織的權力  
 

為免削弱執行當局監管組織的權力，以及在出現任何問題或失誤時由

該等監管組織承擔責任，政府在處理事務時應直接與監管組織而非與

職員接觸。職員參與政府和該等監管組織舉行的會議時，應只限於向

監管組織提供支援。  
 
(3) 應只委任願意付出時間及努力工作的能勝任人士出任執行當局監管

組織的成員  
 

就機管局董事會未能有效監督機管局管理層這件事，政府可從中汲取

的其中一項教訓，就是在委任執行當局監管組織的成員時，政府應確

保只有那些能幹並願意承擔責任的人士獲得委任，而這些組織的主席

和副主席均應為具有領導才能的人士。他們在獲委任前，應獲清楚告

知他們在有關機構內的責任。為確保該等監管組織持續發揮效用，應

定期評估主席和成員在其任期內的表現和承擔責任的程度，若發現有

人不稱職，應盡快由其他人士取代。  
 
(4) 工程展開時便須清楚知道使用者的要求，並應規定在一個期限後不可

再作更改  
 

無論是一項建築工程或系統工程，在策劃時均應自開始便鑑定最終使

用者，並安排他們參與，以便他們的要求可及早獲得考慮。  
 
(5) 大型基建設施工程計劃的監察組織主管應由專業人士擔任  
 

機統署現任及前任署長均為政務主任。他們或許是能幹的行政人員，

但從研訊過程中顯示，他們未能掌握實際工作進展與工作進度表之間

出現差異所帶來的影響。為確保能準確反映大型而複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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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計劃的真實進展情況，以及確保在監察過程中偵察到的任何問題能

夠在適當的場合提出，該項工程計劃的監察組織主管應為專業人士。 
 
(6) 避免在同一機構內開設太多職能和責任重疊的委員會  
 

從機管局組織架構應汲取的教訓是，若成立委員會以統籌機構內不同

單位的工作，該等委員會的數目應維持在最低水平，並應清楚列明這

些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以免出現任何職能重疊或混淆的情況。  
 
(7) 應妥善擬備、研究及跟進進度報告  
 

雖然在機構內設立查核工程進展的制度是正確的做法，但若要使進度

報告具有效用，則提交進度報告的頻密程度和次數應恰當，而且必須

確保其資料準確。應避免有來自不同來源的重複報告。若認為有必要

從不同來源取得報告，而發現這些報告內有不同的意見，應加以審慎

分析。有關人士不應視報告為例行文件而只是隨意瀏覽，或僅把文件

存檔，而應仔細加以研究及徹底了解，若在該等報告中發現任何問

題，應在適當的場合提出討論。  
 
(8) 應詳細記錄任何機構所作的決定  
 

為了問責，有關的討論和作出的決定，以及其後採取的行動應妥為記

錄。  
 
(9) 大規模及複雜的工程項目發展應由具相關經驗的人員管理  
 

若把新機場這一類大規模工程項目委託外間機構進行，應確保該機構

的高層主要人員須具備管理工程和運作的相關經驗。  
 
(10) 應協調商業夥伴的工作  
 

若須使用由外間代理商或商業夥伴提供的服務，應明確規定這些代理

商之間的關係、恰當地協調他們的工作和令有關人員充分了解他們的

工作關係和個別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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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在批出有關的合約前訂定完工日期  
 

大規模的工程項目必須自始就定下工程完工的日期。在訂定完工日期

後，應及時批出有關合約或專營權和服務的協議，以便配合工程的完

工日期。  
 
(12) 必須就所有大規模或複雜的運作進行風險評估及訂定應變計劃  
 

在規劃任何大規模或複雜的運作或活動時，負責的一方應進行詳盡的

風險評估。並在決定進行該項運作或活動後，應訂有詳盡的應變計

劃，以應付任何緊急事故。  
 
(13) 認識資訊科技的重要性  
 

我們必須認識到，資訊科技在今時今日已滲入人類的所有活動。我們

必須正視資訊科技的重要性。任何機構均應有適當層面的人員具備資

訊科技的專業知識，在就資訊科技系統作出決定時，應考慮資訊科技

專家的意見。  
 
(14) 預留充分時間測試和測調涉及嶄新及先進科技的系統  
 

從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工程應汲取的教訓是，在發展涉及嶄新及先進科

技的工程計劃或系統時，應預留充分時間進行詳盡的測試、測調及員

工培訓。  
 
(15) 政府應在規劃工程時認識到考慮公眾意見的重要性  
 

另一項應汲取的教訓，來自公眾對飛機新航道範圍的飛機噪音滋擾的

反應。雖然當局在規劃過程中必須遵從標準，特別是國際標準，但決

策者亦應注意到一項決定可能對公眾帶來的影響，因而預先估計公眾

的反應，並諮詢那些可能受影響的人士。現謹極力勸諭民航處，在第

二條跑道投入服務前，及早展開諮詢程序。政府應汲取的教訓，就是

在規劃大規模的工程計劃時，應認識到考慮公眾意見的重要性。  



附件 C 
 

新機場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有關跟進新機場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第 18 章  
所載的結論及建議方面的建議  

 
立法會秘書  報告書的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處擬備的摘

要的部分／

項目編號  

段落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

員工  

規劃、地政

及工程  

第三部分  18.123 至

18.167 
問題成因及責任誰負－

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失靈
 -  -  

第四部分  18.227 至

18.229 
溝通及協調是否足夠－

機策會及統籌署  
（項目 (2)及 (3)）  

-   -  

第四部分  18.230 至

18.231 
溝通及協調是否足夠－

政府及機管局  
（項目 (2)）  

 -  -  

第四部分  18.232 至

18.235 
溝通及協調是否足夠－

機管局內部  
（項目 (1)及 (2)）  

 -  -  

第五部分  18.236 至

18.256 
機管局的責任  
（項目 (1)至 (5)）  

 -  -  

第五部分  18.246 至

18.256 
機管局管理高層的失實

陳述與責任問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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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秘書  報告書的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處擬備的摘

要的部分／

項目編號  

段落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

員工  

規劃、地政

及工程  

第八部分

（項目 (1)至
(3)）  

18.268 至

18.269 
汲取教訓－  
統籌署的角色及責任  

-  -   

第八部分

（項目 (4)(a)
至 (c)）  

18.270 至

18.272 
汲取教訓－  
機管局內部  

 -  -  

第八部分

（項目 (5)）  
18.273 汲取教訓－  

負責機構過分自信  
 -  -  

第八部分

（項目 (6)）  
18.274 汲取教訓－  

風險評估及應變計劃  
 -   

 
 
 
 
 
 
 
 
 
備註：  
 
此份文件僅就跟進新機場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所載的結論及建議方面提出建
議，至於應跟進的主題及應採取的行動，則需由個別的事務委員會自行決
定。  



附件 D 
 

 
 
 

新機場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結論及建議的摘要  
（報告第 18 章）  

 
 
 
 
 
 
 
 
 
 
 
 

立法會秘書處  
199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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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  總結  
 
 
第一部分：  機場啟用的決定  
 
第二部分：  準備就緒程度及有關的問題  
 
第三部分：  問題成因及責任誰負  
 
第四部分：  溝通及協調是否足夠  
 
第五部分：  機管局的責任  
 
第六部分：  目前情況  
 
第七部分：  混亂情況可否避免？  
 
第八部分：  汲取教訓  
 
 
第一部分：  機場啟用的決定  
（報告書第 18.1 至 18.7 段）  
 

(1) 機場發展策劃委員會（機策會）把新機場的開始運作日期定於

1998 年 7 月 6 日並無犯錯。實際上，機策會各成員都經過一番

慎重考慮才作出這項決定的。這項決定不但恰當，而且明智。  
 
(2) 由 1998 年 1 月機場啟用日期決定後至機場正式啟用這段期間，

機策會並沒有半點鬆懈，仍然小心翼翼審察機場運作就緒計劃

各種事項的進展情況。  
 
(3) 從來沒有人提出需要延期，也沒有人提出一些情況足以令機策

會重新考慮機場啟用日期。機場啟用當日的大混亂，各有關人

等都始料不及。以當時的情況而言，如指摘機策會或其成員未

能審時度勢，正確評估機場啟用當日的風險，並把責任歸咎於

機策會，實在不合情理。  
 
第二部分：  準備就緒程度及有關的問題  
（報告書第 18.8 至 18.12 段）  
 

調查委員會把機場啟用當日以來發生的 42 個問題分為 3 類：運作初

期發生的小問題或輕微的問題、頗為嚴重的問題和重大的問題。3 個重大的

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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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失靈  
‧  貨物處理系統失靈  
‧  行李處理混亂  

 
在 42 個個問題當中，約有 30 個在機場啟用當日發生。 3 個重大的問

題在機場啟用當日和其後一段期間，對新機場運作影響最為嚴重，但其餘

27 個問題卻是全部在機場啟用當日發生。就機場運作效率而言，這 27 個問

題個別來說，大都不會惹人關注，甚或不會為人察覺。但當這些問題一連

串地發生，便造成了機場啟用當日的混亂情況。以任何人的標準來看，新

機場在啟用當日根本並未準備就緒。  
 
第三部分：  問題成因及責任誰負  
（報告書 18.13 至 18.226 段）  
 

調查委員會的任期已在其職權範圍內訂明，礙於時間所限，調查委員

會只能找出大部分而不是全部 42 個問題的成因，並按此裁定誰應負責。該

3 個重大的問題的成因及責任誰負，撮列如下。  
 
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失靈  
（報告書第 18.123 至 18.167 段）  
 

在市民眼中，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在機場啟用當日“崩潰＂或“運作停

頓＂，隨後大概一個多星期也有問題。除了一些硬件和顯示伺服器的問題，

導致一些顯示設備不能使用，以及無法更新所顯示的資料外，航班資料顯

示系統軟件出現問題，是令大眾得不到可靠航班資料的主要原因。  
 
調查委員已分析過各方向調查委員會提交的證供，並發現引致航班資

料顯示系統失靈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五方面：  
 

(1) 縮短開發軟件時間  
 

調查委員認為，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問題重重最主要和最基本的

原因，是軟件的開發時間縮短了；這樣一來，測試、解決問題

和培訓操作人員等工作的時間被迫大大縮減。航班資料顯示系

統的開發工作在 1997 年年底至機場啟用當日期間受到延誤，機

管局和 EDS 都要負責，儘管這是機管局與英國通用之間及英國

通用與 EDS 之間的合約問題。  
 
(2) 機場啟用日期前測試不足，軟件誤差無徹底糾正  
 

調查委員認為，英國通用及 EDS 分別是供應航班資料顯示系統

的承辦商和分包商，應對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出現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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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括 Oracle 數據庫的問題負責，而 EDS 更應負上大部分責

任。至於 EDS 和 Preston 之間，調查委員認為難於裁斷他們的

責任。  
 

(3) 操作人員訓練和練習不足，未能熟悉軟件的功能  
 

調查委員認為，訓練不足是導致機場啟用當日出現問題的主

因。訓練不足是由於開發航班資料顯示系統的工作不斷延誤，

縮短了可用的時間。機管局必須對訓練不足這個後果負上主要

責任，而英國通用、EDS 及 Preston 則須承擔部分責任，因為他

們未能提供所有功能作訓練之用。  
 
(4) 沒有確定或過遲確定停機位  
 

停機坪控制中心操作人員未能即時確定停機位，原因是他們在

操作停機坪管理系統時遇到困難，而另一個原因則是操作人員

習慣在接獲航機的預計抵港時間後才確定停機位。機管局，特

別是機場管理科飛行局運作總經理林大志先生，應對這個做法

負責。機場啟用後這個做法已有改動。  
 
(5) 缺乏溝通和協調  

 
(a) 機管局內部  

 
機管局行政總監董誠亨先生、機管局管理層，以及機管局

各個有關的部和科，都應予咎責。  
 
(b) 機管局與其他各方之間  
 

機管局在沒有知會民航處的情況之下，便使用雷達追蹤處

理器發出未經核實或審查的預計抵港時間資料。由於這

樣，預計抵港時間的資料並不適用，因而引發種種問題，

也導致停機坪管理系統甘特圖表上出現綠色條紋。機管局

須對此事負責。機場啟用前，機管局並無就停機坪管理系

統只用以輸入編定的停機位而不用作優化停機位編配的

利弊，諮詢 EDS 和 Preston。機管局也須對此事負責。機

管局與城市大學（城大）之間欠缺溝通，也導致城大開發

的停機位編配系統不能接受不合邏輯的情況，結果，該系

統在機場啟用當日早上停頓。可是，調查委員會所得證據

不足以決定雙方應該各自分擔多少責任。  
 
(c) 英國通用、EDS 及 Preston 之間  
 

英國通用與 EDS 之間缺乏溝通，以致機管局誤以為由整

合模式轉回開發獨立單元只需很短時間，英國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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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對此負責。EDS 與 Preston 沒有採取措施，確保停機坪

控制中心的操作人員都曉得，以登記號碼作為連接航班的

提示有何影響，正確的使用方法又如何，結果導致機場啟

用當日凌晨，停機坪控制中心的操作人員面對不少問題，

繼而引發停機坪以至整個機場出現一連串延誤。 EDS 和

Preston 都要對此負責，不過，根據所得證據，調查委員

未能決定兩者之間各自應負多少責任。  
 

(6) 其他事宜  
 

作為總承辦商，英國通用須就損壞的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板向

機管局負責，而機管局則須對導致顯示設備失靈的電纜問題負

責。機管局未能確保航班資料顯示系統能令機場在啟用當日及

之後一星期順利和有效率地運作，須向公眾負責。結果，旅客

的流通缺乏效率，而航空公司及服務供應商的運作也受到嚴重

影響。  
 
貨物處理系統失靈  
（報告書第 18.168 至 18.199 段）  
 

調查委員經衡量各種可能性後，認為下述各方須為超級一號貨站在機

場啟用當日及其後約一個月期間運作停頓負上責任：  
 

(1)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空運貨站）曾向機管局和政府保證，

超級一號貨站在機場啟用當日可提供達全部處貨量的 75%，因

此要為此負責；  
 
(2) 超級一號貨站運作停頓的主要原因是：  

 
(a) 貨物處理系統出現毛病，導致物流控制系統不能有效率地

操控可編程式控制器和機電控制系統；  
 
(b) 貨物處理系統按全面整合模式運作測試不足；以及  
 
(c) 空運貨站操作人員對手控模式操作航空貨箱貯存系統和

散貨貯存系統訓練不足，又不熟悉。  
 

對於上述種種原因，空運貨站須負全責；  
 

(3) 空運貨站和金門保華聯營公司其中一方甚或雙方都須為超級一

號貨站延遲竣工負責；  
 
(4) 空運貨站和金門保華聯營公司其中一方甚或雙方都須對超級一

號貨站的機械設備和系統延遲安裝、測試和測調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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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運貨站雖然知道上文第 (3)及 (4)項所述的延誤，但仍以為超級

一號貨站能夠在機場啟用當日準備就緒，順利操作，因此要為

低估延誤所帶來的影響負責；  
 

(6) 機場啟用當日環境受到的污染情況非常輕微，對空運貨站操作

貨物處理系統造成的困難不大；  
 
(7) 空運貨站早在 1998 年 4 月下旬已經知道環境受到污染，但卻沒

有把環境清理乾淨，讓貨物處理系統可以正常和有效率地操

作，因此要為此負責；  
 
(8) 空運貨站在機場啟用當日很久之前已經知道會有 3 個停機坪服

務營辦商和兩個貨運營運商，因此難以把停機坪服務營辦商參

與處理貨物說成是導致空運貨站運作停頓的一大成因；  
 
(9) 停機坪出現混亂和重型貨物拖車短缺，是貨物處理系統處理貨

物時反應緩慢的後果，並非造成反應緩慢的原因；  
 
(10) 雖然航班資料發送系統或航班顯示資料傳送系統發生故障（機

管局及其他方面須為此負責），但空運貨站只須派遣數名僱員

查明所需的航班資料，這不會嚴重影響貨物處理系統的運作效

率；以及  
 
(11) 航空公司逾期交付裝載指示單，以及香港海關實施的新清關手

續，只會對運貨站造成一些不便，並沒有導致超級一號貨站運

作停頓。  
 
行李處理混亂  
（報告書第 18.200 至 18.226 段）  
 

有關問題的成因，顯然涉及多項沒有關連的因素，當中包括人為錯

誤。有些問題則是由機場運作的其他問題，例如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和集群

流動無線電通話系統等衍生出來的。調查委員會指出了 19 個因素，就是這

些因素，導致混亂的情況。然而，在這 19 個因素之中，任何單一個因素都

不足以導致有關情況。  
 
第四部分：  溝通及協調是否足夠  
（報告書第 18.227 至 18.235 段）  
 
機策會及統籌署  
（報告書第 18.227 至 18.229 段）  
 

(1) 有關機策會決定在 1998 年 7 月 6 日啟用新機場一事，以及統籌

署總體審察機場運作就緒事務方面，調查委員均無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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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足以證明機策會與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統籌署）之間缺

乏協調和溝通。  
 
(2) 在兩方面，統籌署沒有履行其職責：  

 
(a) 第一，統籌署應詢問機管局是否具備所需的專業知識，在

空運貨站安裝、測試和測調超級一號貨站五層貨物處理系

統的儀器和系統時，審察有關進度。可是，統籌署沒有這

樣做。  
 
(b) 第二，統籌署應查證機管局是否已制定計劃和應變措施，

並應根據當時情況，全面評估該等計劃和措施是否足夠。

與此同時，統籌署也應查看機管局有沒有進行全面風險評

估。  
 

(3) 證據顯示，機策會負有一個總體審察者的職責。機策會把總體

審察機場是否準備就緒的責任轉授給其執行部門，即統籌署，

並指示統籌署履行該項責任。在市民眼中，履行總體審察者職

責的是機策會，並非統籌署。因此，統籌署在履行有關職責時

表現未如理想，機策會是需要負上最終責任的。  
 
政府及機管局  
（報告書第 18.230 至 18.231 段）  
 

(1) 政府向機管局索取資料時遇到困難，顯示兩者之間缺乏合作。

自 1996 年年中開始，機管局對政府的態度較前開放。機管局把

內部報告交給統籌署參閱，並容許該署參與系統測試。機場啟

用日期臨近時，雙方的協調和合作關係顯著改善，因此，統籌

署再也沒有表示不滿。  
 
(2) 機管局的職責包括新機場的營運。處理營運事宜時，機管局須

注意飛機乘客和空運貨物的安全和有效率流通。從機場啟用當

日出現的問題看來，機管局在 1998 年 7 月 6 日啟用機場時，沒

有充分顧及這幾方面。機管局必須對此負責。  
 
機管局內部  
（報告書第 18.232 至 18.235 段）  
 

(1) 機場管理科與項目工程科之間的協調和合作，由大概 1997 年最

後一季開始變得特別重要，因為當時新機場正由建造階段過渡

到運作階段。在 1998 年年中前，機場管理科與項目工程科之間

的協調問題一直令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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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7 年 10 月完成的一份顧問報告，目的是就機場啟用後機管局

的管理結構提供意見。報告指出，管理高層欠缺領導能力及團

隊精神，部分高級管理人員並不稱職。很可惜，這些嚴重的問

題到了那麼後期才顯露出來。那時距離 1998 年 4 月，也就是機

管局董事會原定的機場啟用日期，只有約 6 個月的時間，如更

換高層管理人員，所冒風險太大。調查委員會接納以上所述為

合理解釋，因此沒有要求機管局董事會承擔責任。  
 
第五部分：  機管局的責任  
（報告書第 18.236 至 18.256 段）  
 

調查委員會認為機管局管理層未能在項目工程科和機場管理科之間

取得恰當平衡。這可從兩方面來說。第一，機管局管理層在早期沒有為機

場管理科參與工程和系統發展工作提供資源。第二，身居要職者的個性引

起了問題。  
 

調查委員仔細研究了下列機管局最高管理層要員的作為、不作為以至

責任問題：  
 

(1) 董誠亨  
 

(a) 董誠亨顯然未能控制管理層，致令項目工程科和機場管理

科之間缺乏協調。對於機場管理科的運作需要，他既無給

與充分重視，亦無提供足夠支援，尤其是自 1997 年年底

起，整項計劃從建造階段過渡至運作階段，機場管理科理

應特別受到重視。在早期，董誠亨沒有為機場管理科調撥

足夠資源，也沒有為機場管理總監提供足夠支援。  
 
(b) 他沒有聘用專家審察空運貨站的系統。  
 
(c) 他必須為未有就機場的運作就緒程度進行任何全面評估

或任何恰當的全面評估負上責任。  
 
(d) 此外，他必須為向機管局董事會及機策會所作的失實陳述

負責。  
 

(2) 柯家威  
 

沒有證據顯示柯家威作為項目工程總監曾經失職。不過，與機

場管理科有關的建造及系統工程出現延誤，導致機場管理科操

作人員接受訓練和熟習系統的時間大為縮短，柯家威應對此事

負上基本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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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韓義德  
 

韓義德身為機場管理總監，必須對機場啟用當日發生的事故，

承擔主要責任。  
 

(a) 首先，他的性格過於軟弱。他面對項目工程科時，特別是

與他的對等人員柯家威接觸時，應有堅定的立場，以確保

機場管理科有足夠時間，為機場啟用做好充分準備。  
 
(b) 其次，他疏忽了一項職責，沒有確保按時取得航班資料顯

示系統進展情況的最新資料，以致未能根據有關資料，以

機場管理科主管的身分，評估該顯示系統是否準備就緒，

可在機場啟用當日使用。  
 
(c) 第三，他沒有進行妥善和全面的風險評估，以估計機場如

期啟用所涉及的風險，以及已制定的應變措施是否足夠。

他承認沒有制定全盤應變計劃。韓義德軟弱的性格和其他

缺點，令香港的新機場無法在啟用當日運作得更加順暢和

有效率。  
 

(4) 陳達志  
 

資訊科技部主管陳達志在以下兩方面失職：  
 

(a) 首先，他沒有適當評估推遲進行航班資料顯示系統應力測

試所涉及的風險。  
 
(b) 其次，他沒有清楚知會機場管理科假如在機場啟用前不進

行應力測試會有甚麼風險。  
 

此外，一份機策會文件載有一項失實陳述，內容是關於航班資

料顯示系統的可靠程度，當機策會開會討論該份文件時，陳達

志沒有作出澄清，實在是嚴重疏忽。  
 

(5) 機管局董事會  
 

機管局董事會須對機場啟用當日出現的問題負上最終責任，因

為《機場管理局條例》第 4 條訂明，新機場的發展和營運事務

由機管局董事會負責。有論據指機管局董事會應對董誠亨的作

為和不作為，或機管局管理層的作為和不作為負責，調查委員

並不接納這些論據，也不認為董事會成員都應具備有關的專業

資格。然而，董事會或應受到批評的地方，是沒有委聘外界顧

問就諸如航班資料顯示系統等重要工程項目的進度，向該會提

供意見，只是讓機管局管理層延聘這類顧問。不過，這也許是

經一事長一智才悟出來的道理，機管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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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當時實際情況下，可能沒有想到應該這樣做。因此，機管

局董事會在這方面的失誤不應被過分強調。  
 
失實陳述與責任問題  
（報告書第 18.246 至 18.256 段）  
 

這次調查發現了兩項失實陳述，一項是整個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可用時

間的可靠程度為 98.7%，另一項是進出監控系統已順利通過測試。這兩項失

實陳述雖與機場啟用當日出現混亂的直接原因無關，卻與機管局的管理高

層有重大關係。這兩項陳述可能令機策會產生了一個錯誤印象，以為事事

已準備就緒。  
 
第六部分：  目前情況  
（報告書第 18.257 至 18.262 段）  
 

除了尚未出現的問題（研究這些問題不在調查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內）

外，從調查委員會所得的證據可見，新機場已經完全擺脫種種問題，達到

了國際級機場的水平。新機場的運作已有顯著改善。  
 
第七部分：  混亂情況可否避免？  
（報告書第 18.263 至 18.266 段）  
 

(1) 全面風險評估的結果會顯示，假如航班資料顯示系統發生故

障，須有各種可供發放航班資料的通訊設施，而這些設施的功

能或許需要增強。機管局繼而應與所有有關的機場營運商，如

航空公司、停機坪服務營辦商、行李處理營辦商、航線營辦商

和貨運營運商等，因應評估結果，共同制定應變計劃。若能採

取上述各項措施，則客運大樓的混亂情況，即使不能完全避免，

也可以減少。  
 
(2) 此外，就超級一號貨站而言，如果機管局曾有效地審察空運貨

站的貨物處理系統是否已準備就緒，可能會提醒空運貨站不要

過於自信，這樣，空運貨站也許會對各系統的運作進行更多整

合測試。如果機場的試運作是在較接近實地操作的情況下進

行，而空運貨站又得以參與其事的話，應有助揭露貨物處理系

統的問題。不過，到了發現機場可能無法在啟用當日順利和有

效率運作時，是否還有足夠時間完成以上各項工作，實在是個

很大的疑問。  
 
(3) 啟用日期越來越近，而客運大樓的多項系統，尤其是航班資料

顯示系統、進出監控系統、公共廣播系統和電話，仍然出現問

題。到那時候，才首次真正感到應當研究有關的風險，考慮是

否需要另定機場啟用日期。不過，當時已沒有足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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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進行各項所需的風險評估，或制定和全面協調各項應變措

施。在這情況下，只剩下一個選擇，就是把機場啟用日期押後。 
 

(4) 儘管把機場啟用日期押後，可以防止混亂情況出現，但有一點

必須明白，就是在 1998 年 1 月宣布機場啟用日期時，即使公布

的日期不是 1998 年 7 月 6 日，而是一個較後日期，也不會對事

件有所幫助，理由是導致機場在啟用當日不能順利運作的危

機，只有在接近啟用當日才會浮現出來。假如在 1998 年 1 月宣

布了一個較遲的啟用日期，多出來的時間也不會使危機得以在

較早階段揭露。  
 
(5) 如今在事後得知各方面的情況，加上研究了所有證據，調查委

員認為，如果在 1998 年 7 月 6 日之前大約兩星期謀求和考慮把

啟用日期延遲，則機場應該押後兩個月左右才開始運作。  
 
第八部分：  汲取教訓  
（報告書第 18.267 至 18.275 段）  
 

(1) 統籌署負責統籌所有 10 項機場核心計劃項目，以及審察機管局

關於機場運作就緒方面的工作。這個審察者的角色並不明確，

正如政務司司長指出，統籌署本是一個審慎的觀察者，然而，

在察覺航班資料顯示系統出現問題時，統籌署卻超出審慎觀察

者角色所限，採取了比較主動的態度，要求取得更多資料。對

於有關各方來說，這是絕對不成問題的，除了可能在不知不覺

間為機管局設下了陷阱，使機管局董事會主席和副主席，即黃

保欣和盧重興都以為機管局可以依賴統籌署進行審察工作，雖

然這種想法或許欠缺理據，卻在無意間為機管局帶來一份安全

感。若能提醒機管局有關其法定職能和責任，或清楚告訴機管

局統籌署純粹是為機策會工作，那麼機管局便不會抱有那份安

全感。  
 
(2) 有統籌署這樣的組織參與，會令公眾產生錯誤印象，以為政府

有責任確保一些本來只由機管局負責的工作得以妥善進行。換

言之，超出本身的承擔，過分投入一個由法定機構全盤負責的

計劃，可能會引起誤會，令人以為政府須對計劃的成敗負上責

任。  
 
(3) 在總體審察航班資料顯示系統的工作上，統籌署的參與超越了

本身角色所限，至於其在空運貨站系統方面的工作如何，可以

通過比較加以分析。統籌署被指沒有作出查詢，了解機管局是

否具備審察空運貨站系統所需的專業知識。調查委員認為，統

籌署雖為審慎的觀察者，卻沒有設法證實機管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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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所需的專業知識，而統籌署以為可以信賴空運貨站的良好信

譽和往績，也非合理解釋。此外，統籌署假設機管局具備有關

的專業知識，是不恰當的，因為只要向機管局提問或去信查詢，

便可得知該項假設是否正確。  
 
(4) 以機管局來說，可汲取的主要教訓分為三方面：  

 
(a) 第一，不管一家公司的組織結構是怎樣，最重要的是身居

要位的人員，論性格和人品是否適合擔當有關職位。這不

但要看個別人員是否適合擔當其職位，還要仔細考慮各主

要人員性格是否投合，合作起來是否能夠產生互動作用。 
 
(b) 第二，無論是大型的工程計劃還是規模龐大的機構，都應

該盡早甚至首先安排各種設施的最終使用者與服務提供

者合作。如果機場管理科和資訊科技部在工程項目籌劃階

段，特別是在系統開發階段，能夠參與其事，則可避免到

後期才提出運作需求，這樣，各個系統所需作出的改動肯

定也會較小。  
 
(c) 第三，事前必須進行全盤和全面的風險評估；如果系統開

發過程中接連不斷出現種種亂子，評估工作更是必不可

少。  
 

(5) 機場啟用前沒有進行全面風險評估，也沒有作出最壞的準備，

這與機管局和空運貨站兩個負責機構都過分自信有關。機管局

和空運貨站的高級和初級管理人員都竭盡所能，全情投入工

作，以致未能為機場啟用時可能出現的最惡劣情況預先作好準

備。機管局因過分自信而沒有要求押後機場啟用日期，空運貨

站也是因為同樣原因，才會一再保證他們已準備就緒，即使在

較後期，也不考慮改變先前所說，或提出採取局部啟用的做法，

留用啟德機場貨運設施。當然，空運貨站最終也要留用啟德機

場貨運設施，不過那是新機場啟用後的事了。  
 
(6) 已定下最後限期但出現延誤，往往是很危險的。為了避免出現

這種情況，那些須在最後限期完成工作的人士，必須認真地對

有關情況進行風險評估，擬訂全面的應變計劃，以便一旦出現

延誤時，能夠採取措施應付種種事故。  



附件 E 
 

申訴專員  
赤角新機場籌備啟用及實際運作的  

調查報告摘要  
 

有關跟進申訴專員報告摘要第 15 章及第 16 章  
所載的結論及建議方面的建議  

 
立法會秘

書處擬備  
報告摘要的

段落編號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的摘要的

項目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  
規劃、地

政及工程

15(2) 15.5 機場所出現的問題，並不

是運作初期發生的小問題

或小毛病，卻顯示有關方

面的判斷和處理是嚴重錯

誤和失當  

 -  -  

15(3) 15.7 機場所出現的問題，由於

監督、管理、統籌及溝通

數方面均有不足之處所致

 -  -  

15(4) 15.8 15.10 應根據當時的實際進度，

覆檢機場啟用日期  
-  -   

15(5) 15.9 欠缺國際專家的意見及心

得  
 -   

15(6) 15.12 工作／溝通方面的安排含

糊不清  
 -   

15(8) 15.13 機策會應再三審慎評估機

場啟用日期是否切實可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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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秘

書處擬備  
報告摘要的

段落編號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的摘要的

項目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  
規劃、地

政及工程

15(10)(a)  15.16 機策會的責任所在  -   -  
15(10)(b) 15.16 機管局的責任所在   -  -  

16(1) 16.4 掌管新機場設施、系統及

工作程序  
 -  -  

16(2) 16.4 轉變帶來的挑戰   -  -  
16(3) 16.4 公眾的期望   -  -  
16(4) 16.4 政府與機管局的關係   -  -  
16(5) 16.4 服務承諾   -  -  
16(6) 
16(7) 

16(12) 

16.4 與業務伙伴的關係   -  -  

16(8) 16.4 公眾的意見及投訴   -  -  
16(9) 16.4 應變計劃及培訓   -  -  

16(10) 16.4 員工的發展   -  -  
16(11) 16.4 組織結構   -  -  
16(13) 16.4 所 有 主 要 參 與 者 擔 當 的

角色、權力及職能  
-  -   

16(14) 16.4 責任及溝通方法  -  -   
16(15) 16.4 應盡量透明及公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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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秘

書處擬備  
報告摘要的

段落編號  
主題  立法會事務委員會  

 
的摘要的

項目編號  
  經濟 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

員工  

規劃、地

政及工程

16(16) 16.4 －  事前諮詢  -  -   
  －  在 啟 用 前 覆 檢 及 評 估

各 項 主 要 工 程 的 就 緒

程度  

   

16(17) 
16(18) 

16.4 專門知識及獨立監察   -   

16(19) 16.4 宣傳活動   -   
16(20) 16.4 監察的角色   -   

 
 
 
 
 
 
 
 
 
 
 
 
備註：  
 
此份文件僅就跟進申訴專員報告摘要所載的結論及建議方面提出建議，至
於應跟進的主題及應採取的行動，則需由個別的事務委員會自行決定。  



附件 F 
 

 
申訴專員  

赤角新機場籌備啟用及實際運作的  
調查報告摘要  

 
 
 
 
 
 
 
 
 
 
 
 
 
 

結論及建議的摘要  
（報告摘要第 15 及 16 章）  

 
 
 
 
 
 
 
 
 
 
 
 

立法會秘書處  
199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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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  結論  
 
(1) 在機場啟用日前浮現的問題，令人懷疑新機場能否順利啟用  
 （報告摘要第 15.3 段）  
 

在一九九八年一月至六月期間浮現的問題，在在顯示即使機場的運作

不是有潛在風險，也令人懷疑新機場能否順利啟用。  
 
(2) 機場所出現的問題，並不是運作初期發生的小問題或小毛病，卻顯示

有關方面的判斷和處理是嚴重錯誤和失當  
 （報告摘要第 15.5 段）  
 

一些必須進行藉以令機場運作就緒的工作（包括訓練在內）已經十分

緊迫，而且在實質建造工程進行時，亦已同時進行測試，因此，當時

實在是無法進行對確保機場在啟用首日便能暢順及有效率地運作至

為重要的妥善測試及運作實習。令人感到非常遺憾的是，運作實習不

足夠的結果一如預期，可預見的風險自機場啟用首日起顯現，以致機

場的效率在當日出現了嚴重的問題。機場所出現的問題，以其嚴重程

度來說，並不是運作初期發生的小問題或小毛病，卻顯示有關方面就

機場啟用事宜所作的判斷和處理是嚴重錯誤和失當。  
 
(3) 機場所出現的問題，由於監督、管理、統籌及溝通數方面均有不足之

處所致  
 （報告摘要第 15.7 段）  
 

機場出現問題，也是由於機管局在監督、管理及統籌方面均有不足之

處，以及機管局及其業務伙伴在機場運作就緒規劃、預先洞察和其後

處理預期在運作初期會出現的小問題三方面溝通不足所致。  
 
(4) 應根據當時的實際進度，覆檢機場啟用日期  
 （報告摘要第 15.8 及 15.10 段）  
 

根據調查所得，並無證據證明各有關方面，包括機管局、貨站公司，

以及獲機管局批出合約的其他專營者或承辦商曾正式作出報告，指出

機場某方面的運作不能在機場啟用當天準備就緒。即使有關方面早已

預見機場在某些方面的運作有問題，但有關方面覺得機場啟用日期是

不可以更改的，所以便不作出報告。理想的做法是，待所有對機場各

個部分（包括機場客運大樓及貨站公司）的啟用至為重要的基本工

程、系統及訓練均已完成後，才審慎覆檢所訂定的機場啟用日期。即

使當局已公布機場啟用日期，仍應根據當時的實際進度，覆檢這個日

期。機場出現的問題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亦可把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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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性減至可以接受或容忍的程度。  
 
(5) 欠缺國際專家的意見及心得  
 （報告摘要第 15.9 段）  
 

根據調查所得，並沒有記錄顯示政府或機管局曾徵詢國際機場管理及

／或貨運專家的意見和聽取他們的心得。  
 
(6) 工作／溝通方面的安排含糊不清  
 （報告摘要第 15.12 段）  
 

機策會、機管局董事會的非政府成員與政府成員、機管局的高級管理

層，以及機統署之間在工作／溝通方面的安排實是有點含糊不清。

這種情況導致溝通上出現問題，彼此因而未能坦誠相向，甚或互不信

任，以致有關方面低估了機場啟用當天出現的問題。  
 
(7) 機統署已履行其職責  
 （報告摘要第 15.13 段）  
 

機統署既是機策會的執行機關，便有責任促請機策會注意，機管局哪

些方面有不足之處，會引起機場運作就緒程度方面的問題。據本署觀

察所得，機統署在這方面已履行其職責。  
 
(8) 機策會應再三審慎評估機場啟用日期是否切實可行  
 （報告摘要第 15.13 段）  
 

從機策會的會議記錄可以看到，該會對機管局在若干工程項目的延誤

曾多次表示不滿。此外，該會亦清楚機管局內部的人事問題。因此，

對於機管局提交的任何報告或作出的「保證」，機策會均應仔細審閱

和考慮。對於機場運作的就緒程度，機管局與機統署的信心有多少並

不相同，這是顯而易見的。既然機場啟用日期是由機策會決定，該會

便應根據機統署的報告，再三審慎評估機場啟用日期是否切實可行。

遺憾的是，機策會並沒有這樣做。  
 
(9) 新機場在一九九八年七月六日前仍未準備就緒  
 （報告摘要第 15.15 段）  
 

在考慮有關各點後，申訴專員認為，按照政府當局所定的準則，有很

多跡象顯示，新機場在一九九八年七月六日前仍未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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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責任所在  
 （報告摘要第 15.16 段）  
 

政府當局、機管局，以至貨站公司，均應對機場啟用當天的混亂情況

負責。當天的混亂情況，在很大程度上是由於疏忽失察、政府與機管

局之間溝通及瞭解不足、機管局內部的人事問題，以及過於信任貨站

公司能夠運作就緒所致。具體來說：  
 

(a) （由機策會代表的）政府當局沒有在各種問題，包括機管局的

內部問題顯現時盡快採取行動去處理。在臨近機場啟用日期

時，政府當局亦沒有根據機統署多次提出有關風險的意見去評

估機管局所作保證的可信程度。除了處事有欠積極主動之外，

政府亦令到有關方面以為，機場啟用日期是絕不可以更改的；  
 
(b) 機管局高級管理層與董事會之間欠缺溝通，以致後者所獲得的

資料不夠詳盡，甚至是誤導。解決各科之間的內部矛盾，正是

機管局高級管理層和董事會的責任。但遺憾的是，這兩方面均

沒有採取積極行動去解決各科之間的矛盾。過於信任貨站公司

的能力，讓後者自行營運，也是造成航空貨物處理服務出現混

亂情況的原因；以及  
 
(c) 根據《申訴專員條例》，貨站公司並不是申訴專員職權管轄範

圍內的機構。雖然如此，申訴專員認為，貨站公司過分自信，

以及未能在機場啟用當天整體上運作就緒，對機場啟用當天至

一九九八年八月期間航空貨物處理服務陷於癱瘓的情況應該負

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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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  建議  
（報告摘要第 16.4 段）  
 
機場管理局  
 
(1) 掌管新機場設施、系統及工作程序  
 
 機管局應制訂一些機制及措施，使各階層人員均能掌管新增及現有的

設施、系統及工作程序。如果這些設施、系統及程序需要業務伙伴投

入資源、給予支持或合作，機管局亦應鼓勵業務伙伴予以接受和採用。 
 
(2) 轉變帶來的挑戰  
 
 在新機場啟用之後，當局仍然繼續作出改變和調整。機管局轄下各科

理應作好準備，對任何轉變作出回應，以期維持一個具有世界一流水

準的機場。  
 
(3) 公眾的期望  
 
 建議機管局應該預計日後可能出現什麼問題，並為處理這些問題作好

準備。如果情況許可，機管局應該預先通知公眾會有問題發生，以及

／或事後立即向公眾解釋。  
 
(4) 政府與機管局的關係  
 
 建議機管局董事會內的政府人員繼續擔當「並非隸屬政府的機管

局」、機管局高層管理人員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機管局則繼續監察獲

其批出合約的專營者及其他業務伙伴的表現，使新機場的運作及客戶

服務達到卓越的水平。  
 
(5) 服務承諾  
 
 為了盡量提高機場的服務水平，以及達到問責的目的，本署建議機管

局為其直接提供的各項服務制訂服務承諾，並鼓勵其他在機場提供服

務的機構制訂本身的服務承諾。對於並非直接由機管局提供的服務，

機管局應該向訪客和旅客提供資料單張，列明提供這些服務的主要機

構的名稱及電話號碼，以供參閱。  
 
(6) 與業務伙伴的關係  
 
 在啟德機場運作時，代表機場服務使用者及業務伙伴的意見的客戶聯

絡小組，應該在赤角繼續履行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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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機管局同樣須要訂立機制，以加強工作上的聯繫，以及建立與業務伙

伴之間的聯繫，以期使機場的運作及客戶服務達到卓越的水平。  
 
(8) 公眾的意見及投訴  
 
 機管局內部應制訂全面的處理投訴機制，並應鼓勵其主要的業務伙伴

訂立這種機制。本署建議，機管局除接收和調查投訴個案之外，還應

建立正面的投訴文化，藉以減少投訴，使客戶服務達到卓越的水平。

本署亦建議機管局定期進行客戶意見調查，以及檢討調查結果，在適

當時，亦可與業務伙伴一同檢討調查結果，藉以評估所得的意見和改

善服務。  
 
(9) 應變計劃及培訓  
 
 機管局應該定期檢討、更新和公布所有現有的應變計劃；並應為新入

職及現職人員安排基本訓練及複修訓練。在適當時，亦應為業務伙伴

的員工安排上述訓練。  
 
(10) 員工的發展  
 
 機管局應該考慮制訂員工發展計劃，藉以提高員工在管理和操作新機

場方面的專業水平。機場必須由十分專業的人士營運，才能達到世界

一流的水準。  
 
(11) 組織結構  
 
 機場啟用之後，機管局的組織架構已因應需要予以修改。例如，項目

工程科的規模已經縮小，機場管理科的工作則已相應增加。機管局應

該根據機場運作的經驗，檢討其管理架構，包括副行政總監的職責。 
 
(12) 機場啟用當天或之後一段短時間所出現的混亂情況，促使機管局各業

務伙伴同心協力，在很短的時間內解決各項難題。這次經驗肯定是痛

苦和不必要的，然而，所出現的混亂情況卻促使各業務伙伴建立良好

的工作關係。本署建議，各有關方面致力維持這種關係，努力達到共

同的目標──提供一個具有世界一流水準的機場，以迎接挑戰和競

爭。  
 
政府當局  
 
(13) 對於重要的公共工程，政府當局必須清楚界定所有主要參與者擔當的

角色、權力及職能，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14) 各有關機構必須清楚訂明其對內及對外的責任及機構內部的溝通方

法，並須商定彼此溝通的方法；尤其是當法例或商業合約沒有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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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工作制度及程序時，更應這樣做。這項建議的目的，在於使每間

機構均清楚知道本身的職責及責任，並讓對方知道，令雙方都不會有

任何疑問。  
 
(15) 機構之間進行的所有事務，均應盡量透明及公開，並應設立渠道，方

便坦誠交流觀點及意見，以達到共同目標。同時，應鼓勵各有關方面

匯報所遇到的困難及所關注的事項，即使可能因而需要實施重大的糾

正措施、修訂圖則或達到指標的日期。  
 
(16) 同樣地，在作出重要決定或發出重要指示前，應盡可能全面諮詢有關

機構及主要參與者，並讓它們參與決定過程。此外，應制訂有效的機

制，以便在啟用前，格外仔細覆檢及評估各項主要工程的就緒程度。

當情況不許可，不能進行全面的測試時，這點尤其重要。  
 
政府當局／機管局  
 
 專門知識及獨立監察  
 
(17) 日後進行重要工程時，倘若本港欠缺某些方面的知識及專門知識，或

沒有足夠知識及專門知識，則政府當局及機管局應盡早認真考慮徵詢

外地專家的意見。  
 
(18) 考慮應否委派外界人士擔任監察者，就影響有關工程就緒程度的事務

及事宜，進行獨立評估。  
 
(19) 宣傳活動  
 
 任何宣傳活動絕對不應干擾日常運作或有關工程。無論如何，均應以

後者為重。  
 
(20) 監察的角色  
 
 政府當局必須監察機管局的表現，而機管局則須監察獲其批出合約的

專營者的表現。對於規模龐大的工程，有關當局應密切留意整體的計

劃、及時竣工、適當的訓練，以及接近「實況」的測試等問題，並須

及早審慎研究任何延誤、錯誤、故障所造成的影響。  
 


